
物理实验中心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修订） 

实验室所有仪器设备均属国家财产，是教学、科研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为管好用好

仪器设备，使教学、科研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办法。 

1. 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管理，必须贯彻统一领导，分工管理、层层负责、合理调配、管

理结合、物尽其用的原则。 

2. 各实验室要有专人负责仪器设备的验收，凡验收合格的仪器设备一律办理建帐、建

卡手续。对一套多件的设备，要逐件登记，严格管理。 

3. 仪器管理人员要做到帐、物、卡相符，每年要逐项核对一次，管理人员调换时，必

须做好交接手续。 

4. 仪器的直接管理人员，负责对仪器的维护、保养，做到防锈、防潮。长期不用的电

磁学仪器，要定期通电，使仪器保持完好。 

5. 精密贵重仪器，按学校有关规定，实行定点、定物、定人管理，建立使用、保养、

检修、建立技术档案。 

6. 仪器设备在校内相互借用，要经中心主任批准，办理借用手续；如要带出校外或外

单位借用，要有院主管领导批准，凡借出的一切仪器归还时，一定要注意检查，如

有损坏或缺少配件，借用人负责维修或赔偿。 

7. 仪器设备如发现丢失，使用（管理）人员要立即向有关领导汇报，并写出书面报告，

要查明丢失原因，视管理人员的责任酌情赔偿。 

8. 仪器的非正常损坏，要酌情赔偿。 

9. 加强两用物品和通用工具的管理。借用时要严格手续，用后即还，在借用期间损坏、

丢失的，由借用人负责。 

10. 低值易耗品，要严格控制，不管领来的或买来的，一律先入帐，后领用，帐、物、

出、入要相符。量大的要分批领用，以免造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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